


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開會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3 樓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邱校長義源                 記錄：黃齡儀 

出席人員：艾副校長群（請假）、吳副校長煥烘、劉教務長玉雯、陳學務長明聰(李

嶸泰組長代)、黃院長月純(葉郁菁主任代)、劉院長榮義、李院長鴻

文、黃院長光亮、洪院長滉祐、朱院長紀實、周院長世認(詹昆衛副

教授代)、葉郁菁教授、張芳琪教授、吳美連教授（請假）、蕭文鳯教

授、吳忠武教授、吳思敬教授、蘇耀期教授(詹昆衛副教授代) 

列席人員：通識教育組張淑媚組長 

壹、 主席致詞：各位委員大家好，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會議，本校通識教育從

105 學年度起有很大的變動，將通識教育委員會提升至校級單

位，原通識教育中心改制為教務處通識教育組，所屬 10 位專任

教師皆歸建至各院系，亦感謝全校各單位及行政主管的配合。 

貳、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5 年 5 月 3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提案一：審議「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推薦名單。 

執行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決議：通過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教授、音樂學系劉榮義教授及食品

科學系翁義銘教授擔任院級教師評鑑委員。 

◎執行情形：業於 105 年 5 月 31 日召開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委員會議，

院級教師評鑑作業已辦理完畢。 

決定：洽悉。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通識教育課程分領域，由各學院安排專兼任教師

授課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通識教育中心自 105 年 8 月 1 日起因應組織調整至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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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二級行政單位，原所屬專任教師歸建至各系所，目前無法源依據可

聘請兼任教師支援授課。 
   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通識教育課程分領域由各學院安排專任教師授

課，無法安排專任教師授課之課程請各學院聘請兼任教師支援。 
   三、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通識教育課程數分領域分學院規劃表(如附件一

-1~一-3 頁 1-3)。 

決  議： 

一、 提供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專、兼任教師所開設課程資料給各院參考

（含開課教師、時段、課名），俾利各院安排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

課程。 

二、 提供原通識教育中心所聘任之兼任教師基本資料給各院參考，視各院

需求決定是否續聘。 

三、 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有關放寬支援通識教育課程教師超支鐘點時數及兼任教師兼課時數，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支援全校性課程、通

識課程，經簽准核可後，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多每週可超支 8 小時(含校

外日間部正規學制兼課)。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支援通識教育課程，擬

請放寬支援通識教育課程教師每學年至多每週可超支 12 小時，以減少

需聘任兼任教師數。 

   二、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第六點規定，兼任教師兼課時數每週至

多以四小時為原則。為有效調整本校兼任教師聘任結構，並減少勞、

健保等成本支出，擬請兼任教師兼課時數放寬為每週至多以八小時為

原則。 

   三、為因應兼任教師適用勞基法所衍生之問題，各學院配合師資聘任結構

調整，聘任兼任教師支援授課時，儘可能聘任有專職之兼任教師。 

決  議： 

一、 修正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專任教師支援全校性課程

或通識課程每學年每週可超支 8 小時；支援全校性課程及通識課程每



學年每週可超支 12 小時，將提案教務會議審議。 

二、 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兼任教師兼課時數每週至多以

六小時為原則，將提案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案  由：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創業講座」辦理方式調整，提請審議。 

說 明：因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創業講座」開設於民雄校區（週二）3-4節，

目前修課人數僅 18人，人數太少，擬就辦理方式進行討論。 

決  議：本學期「創業講座」停開，通知已選課學生另行選課，原邀請之講者

由各院安排至各院週會等時段進行專題演講（演講時間另行調查），經

費由通識教育組教學增能計畫項下支應。 

 

※提案四 
案  由：「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法規修訂，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通識教育中心於 105 年 8 月 1 日起配合本校組織調整為教務處通識教

育組，爰修訂相關法規，以符合現況。 
二、 原「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改為「國立嘉義大學通

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版本如附件二-1 頁

4-9，本辦法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及修訂

後版本如附件三-1 頁 12-14。 
決  議： 

一、 原「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廢止，另訂「國立嘉義大

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二-2 頁 10-11，修正後通過，

提送校務會議審議；修正情形如下： 

原條文第三條：「……各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組成……」；修正為

「……各學院院長及各學院選出一位教師代表組成……」。 

二、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後通

過；修正情形如下： 

原修正部分條文第二點：「……、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召集人、社會



探究領域召集人、生命科學領域召集人、物質科學領域召集人、公民

意識與法治領域召集人、校外委員一至三名及學生代表三名共同組

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修正為「各領域召集人、校

外委員一至三名及三校區學生代表各一名共同組成，並由教務長擔

任召集人。」如附件三-2 頁 15-17。 

 

※提案五 
案  由：105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校外委員推薦名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校外委員一至三

名及三校區學生代表各一名共同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校外

委員包含學者代表、校友代表、業界代表，由教務長推薦並經本校通

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聘任。」辦理。 
二、推薦名單如下，委員簡歷如附件四頁 18-20。 

校外委員：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胡維平主任 
業界代表：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王伯徹研究員 
校友代表：八野爺鳯梨酥吳品諭董事長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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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

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

辦法 

配 合 組 織 調

整，修正法規名

稱。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本

校 )為培養學生宏觀視野，

涵育高尚情操，提昇思辯

能力，增進人文關懷，以

發展全人教育，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

設置「國立嘉義大學通識

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

會 )。  

第一條 為培養學生宏觀視野，涵

育高尚情操，提昇思辯能

力，增進人文關懷，以發

展全人教育，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置

通識教育中心 (以下簡稱

本中心 )。  

配 合 組 織 調

整，修正法規依

據及單位名稱。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  通識教育理念與政策之研

議與推展。  

二、  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審

議。  

三、  通識教育之自我評鑑與改

進。  

四、  規劃與推動校際通識教育

合作。  

五、  其他通識教育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中心業務職掌如下：  

一、  通識教育理念與政策

之研議與推展。  

二、  通識課程之規劃、審議

與開設。  

三、  通識教育之自我評鑑

與改進。  

四、  規劃與推動校際通識

教育合作。  

五、  其他通識教育相關事

宜。  

1. 配合組織調

整，修正單

位名稱。 

2.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

任之。另置委員若干人，由學

術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

長及教師代表組成，由校長

聘任，任期一年，連聘得連

第三條 本中心設「通識教育委員

會」，置委員十九人，校

長、副校長、教務長、學

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各

學院院長及本中心主任

為當然委員，另每學院選

1. 配合組織調

整，修正單

位名稱。 

2. 調整委員組

成成員。 

3. 設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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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均為無給職。本會置秘

書一人，由教務處通識教育

組組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

之命，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  

出一位教授代表組成

之，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

則，研議中心主要發展及

相關通識課程之規劃事

宜，會議主席由校長擔任

並主持之。  

秘書。 

第四條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

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會議之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含）決議同意，

議案始為通過。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及教師若干人，主任綜理

全校通識教育有關事

務，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之，任期三年為

原則，得連任一次。  

原第四條條文

刪除，新增委員

會出席人數規

定條文。 

刪除  第五條 本中心設行政、教學二組，分

別執行相關業務，各置組長一

人及專案工作人員若干人。組

長由中心主任推薦本校助理

教授以上之教師，陳請校長聘

兼之。 

一、行政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

務、通識教育相關活動、

專刊、及推廣等業務。 

二、教學組：負責通識課程之規劃、開

設及審查等與教學相關之

工作。 

本條刪除。 

第五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下列領

域： 

一、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 

二、社會探究領域。 

三、生命科學領域。 

四、物質科學領域。 

五、公民意識與法治領域。 

六、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領

第六條  為因應通識課程發展之趨

勢，分下列工作領域： 

一、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

二、社會探究領域；三、生命

科學領域；四、物質科學領

域；五、公民意識與法治領

域；六、跨領域通識課程領

域。 

前項第一至五款領域各置召

1. 配合組織調

整，修正單

位名稱。 

2. 條次變更。 

3.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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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前項一至五款各設領域小

組，並置召集人一人及委員若

干人，負責該領域通識教育課

程之規劃、協調、研發及審查

工作，並定期召開小組會議。

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領域由

教務處通識教育組負責。各

領域小組召集人及委員由教

務長簽請校長聘請本校開設

通識教育課程之專任教師或

校外學者專家擔任。 

集人一人及委員若干人，負責

該領域通識課程之規劃、協

調、研發及審查工作，並定期

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跨領域通

識課程領域由本中心教學組

負責。各領域召集人及委員由

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本校

通識授課教師或校外學者專

家兼任。 

第六條 審議通識教育課程之開

設，另設「通識教育課程委

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  

第七條 為提昇通識課程教學水

準，本中心設「通識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識課程

之開設，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  

1. 條次變更。 

2. 文字修正。 

 

刪除  第八條 本中心得聘請兼任教師

教授特殊課程。  

本條刪除。 

刪除  第九條 本中心設相當院級「通識

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

員會」與系級「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處理教師之聘任、聘期、

解聘、停聘、不續聘、資

遣原因認定、升等、延長

服務、休假、進修及學術

研究等事宜。  

    前項相當院級與系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另定之。  

本條刪除。 

刪除  第十條 本中心設「通識教育中心業務

會議」，以中心主任及本中心

本條刪除。 

6



專任教師為當然成員。本中心

主任為主席，討論本中心通識

課程教學、研究、人事、經費

及其他有關事項，並得視實際

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出席或列

席。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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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  

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24 日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18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21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3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日 17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日 26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19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6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培養學生宏觀視野，涵育高尚情操，提昇

思辯能力，增進人文關懷，以發展全人教育，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

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  通識教育理念與政策之研議與推展。  

二、  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審議。  

三、  通識教育之自我評鑑與改進。  

四、  規劃與推動校際通識教育合作。  

五、  其他通識教育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另置委員若干人，由學術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組成，由校

長聘任，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均為無給職。本會置秘書一人，由教務

處通識教育組組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會行政業務，每學期

開會一次為原則。  

第四條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

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決議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第五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下列領域：  

一、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 

二、社會探究領域。 

三、生命科學領域。 

四、物質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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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民意識與法治領域。 

六、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領域。 

前項一至五款各設領域小組，並置召集人一人及委員若干人，負責該領域通識教育課

程之規劃、協調、研發及審查工作，並定期召開小組會議。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領

域由教務處通識教育組負責。各領域小組召集人及委員由教務長簽請校長聘請本

校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之專任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擔任。 

第六條 審議通識教育課程之開設，另設「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

訂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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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1 0 5 年 9 月 7 日 1 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通識教 育委員 會議通 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培養學生宏觀視野，涵育高尚情操，提昇

思辯能力，增進人文關懷，以發展全人教育，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

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  通識教育理念與政策之研議與推展。  

二、  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審議。  

三、  通識教育之自我評鑑與改進。  

四、  規劃與推動校際通識教育合作。  

五、  其他通識教育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另置委員若干人，由學術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各學院選出一位教師

代表組成，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均為無給職。本會置秘

書一人，由教務處通識教育組組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會行

政業務，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  

第四條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

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決議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第五條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下列領域：  

一、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 

二、社會探究領域。 

三、生命科學領域。 

四、物質科學領域。 

五、公民意識與法治領域。 

六、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領域。 

前項一至五款各設領域小組，並置召集人一人及委員若干人，負責該領域通識教育

課程之規劃、協調、研發及審查工作，並定期召開小組會議。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

領域由教務處通識教育組負責。各領域小組召集人及委員由教務長簽請校長聘請

本校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之專任教師或校外學者專家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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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審議通識教育課程之開設，另設「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

訂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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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

通識教育課程品質，達成通識教育目

標，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

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七款

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

升通識教育課程品質，達成通識教

育目標，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四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

條第七款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

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文字酌予修正。 

二、本會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語言

中心中心主任、中國文學系主任、體

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主任、歷史文化與

藝術領域召集人、社會探究領域召集

人、生命科學領域召集人、物質科學

領域召集人、公民意識與法治領域召

集人、校外委員一至三名及學生代表

三名共同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

集人。校外委員包含學者代表、校友

代表、業界代表，由教務長推薦並經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聘任。 

二、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進

修推廣部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語言中心中心主任、中

國文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

學系主任、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

召集人、社會探究領域召集人、

生命科學領域召集人、物質科學

領域召集人、公民意識與法治領

域召集人、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

表一名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

薦，並經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

通過之校外委員、校友代表、業

界代表各一名及三校區學生代表

各一名共同組成，會議主席由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之。 

1. 配合組織調

整，修正組成

委員名稱。 

2.文字修正。 

三、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及審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結

構。 

（二）檢討每學期通識教育課程開課事

宜。 

（三）審議其他有關通識課程及學分疑

義等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並審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結

構。 

（二）檢討每學期通識教育課程開課事

宜。 

（三）審議其他有關通識課程及學分疑

義等相關事宜。 

文字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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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

（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

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含）決議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四、本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

一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會議之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含）決議同意，議案

始為通過。 

文字酌予修正。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

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

次，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文字酌予修正。 

 

13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後） 

 
101 年 9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2 年 5 月 8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10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1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通識教育課程品質，達成通識教育目標，特依據大

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七款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學通

識教育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語言中心中心主任、中國文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主任、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召集人、社會探究領域召集人、生命科學領域召集人、物

質科學領域召集人、公民意識與法治領域召集人、校外委員一至三名及學生代表三名共

同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校外委員包含學者代表、校友代表、業界代表，由

教務長推薦並經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後聘任。 

三、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及審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結構。 

（二）檢討每學期通識教育課程開課事宜。 

（三）審議其他有關通識課程及學分疑義等相關事宜。 

四、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決議，須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決議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五、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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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

通識教育課程品質，達成通識教育目

標，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

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七款

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

升通識教育課程品質，達成通識教

育目標，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四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

條第七款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

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文字酌予修正。 

二、本會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語言

中心中心主任、中國文學系主任、各

領域召集人、校外委員一至三名及三

校區學生代表各一名共同組成，並由

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校外委員包含

學者代表、校友代表、業界代表，由

教務長推薦並經本校通識教育委員

會議通過後聘任。 

二、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進

修推廣部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語言中心中心主任、中

國文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

學系主任、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

召集人、社會探究領域召集人、

生命科學領域召集人、物質科學

領域召集人、公民意識與法治領

域召集人、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

表一名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

薦，並經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

通過之校外委員、校友代表、業

界代表各一名及三校區學生代表

各一名共同組成，會議主席由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之。 

1. 配合組織調

整，修正組成

委員名稱。 

2.文字修正。 

三、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及審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結

構。 

（二）檢討每學期通識教育課程開課事

宜。 

（三）審議其他有關通識課程及學分疑

義等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並審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結

構。 

（二）檢討每學期通識教育課程開課事

宜。 

（三）審議其他有關通識課程及學分疑

義等相關事宜。 

文字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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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



四、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

（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

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含）決議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四、本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

一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會議之決議，須經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含）決議同意，議案

始為通過。 

文字酌予修正。 

五、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

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

次，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文字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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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後） 

 
101 年 9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2 年 5 月 8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10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1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5 年 9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通識教育課程品質，達成通識教育目標，特依據大

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七款規定，設置「國立嘉義大學通

識教育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語言中心中心主任、中國文學系主任、各領域召集人、校

外委員一至三名及三校區學生代表各一名共同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校外委

員包含學者代表、校友代表、業界代表，由教務長推薦並經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後聘任。 

三、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及審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結構。 

（二）檢討每學期通識教育課程開課事宜。 

（三）審議其他有關通識課程及學分疑義等相關事宜。 

四、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決議，須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決議同意，議案始為通過。 

五、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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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維平教授 

簡 歷 資 料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理學士 (198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化學系博士 (1995) 
 

經歷： 
斯克普斯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1995-1997)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1997-2001)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2001-2002) 
國立中正大學化生系副教授 (2002-2006) 
國立中正大學化生系教授 (2006-) 
 
研究領域：化學分子模擬、量子化學計算、化學反應動力學計算、電

腦輔助分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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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徹研究員 
簡 歷 資 料 

學歷：  
華盛頓州立大學植物病理學博士 1993 / 09 ~ 1996 / 11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理學碩士 1983 / 09 ~ 1985 / 06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理學學士 1978 / 09 ~ 1983 / 06 
 
經歷：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研究員 2012 / 01 ~ 
南台灣服務中心 研究員兼副主任 2010 / 01 ~ 2011 / 12 
生資中心研究員         2006 / 03 ~ 2009 / 12 
菌種中心研究員兼單元主持人 1997 / 07 ~ 2006 / 02 
菌種中心研究員    1996 / 11 ~ 1997 / 06 
菌種中心副研究員   1987 / 07 ~ 1996 / 11 
 
 
 
專長及研究領域：菌種保存及開發、DNA 類緣分析、食藥用菇、農

業環保菇菌生產製程、菇菌製程設備、拮抗微生物、

生物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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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品諭董事長 
簡 歷 資 料 

 
學歷：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2012 畢)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就讀中) 
 
經歷： 
2007 創立北歐工坊複合式餐廳 
2012 創立八野爺鳳梨酥 
2013 擔任朴子溪發展協會理事 
 
榮譽 
2013 年榮獲台灣百大伴手禮 
2013 嘉義十大伴手禮 
2013 天下雜誌人物專訪 
2014 日本關西電視台專訪 
2014 東森財經新聞專訪 
2014 三立電視台節目專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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